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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屆核子反應器設施安全諮詢會第 7次會議紀錄 

一、時  間：108年 09月 27日（星期五）下午 1時 

二、地  點：台電公司核能一廠技術支援中心(TSC)3樓會議室 

三、主  席：陳東陽 

四、出席委員：沈子勝、吳文方、吳瑞南、林唯耕、周元昉、張一知、

張似瑮、劉文忠、戴明鳳 (註：委員排序依筆畫遞增) 

五、列席人員： 

原 能 會：張  欣、高  斌、康龍全、洪子傑、郭明傳、林琦峰、 

              黃立元、吳景輝、曹松楠、顏志勳、黃郁仁、曹裕后、   

              江建鋒、林子桀 

台電公司：邱顯郎、潘維耀、林志保、劉興漢、吳東明、于  蓓、

張益瑞、林義翔、郭譯鴻、曾琦懿 

 

六、前次會議諮詢意見討論： 

(一)針對日本福島核安事件，台電公司或原能會是否從該事件學

習到核安文化相關的經驗? 除核電廠本身安全文化，台電公

司及原能會對於民眾日常可能會接觸到的輻射鋼筋或日本

福島農產食品的安全文化作為，也可加以說明。 

諮詢意見決議：同意結案。 

(二)核電廠進入除役期間後，其核安文化的績效指標是否仍會被

延用?是否有因電廠除役而新增的績效指標項目? 

諮詢意見決議：同意結案。 

(三)台電公司應強化核電廠核安文化績效的考核，績效考核項目

宜加以分類，例如包商人員違反廠內核安相關規定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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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可做為核安文化考核制度之參數，並不斷改進，如有核

安、輻安等影響安全之事件發生時，加以管考及獎懲。 

諮詢意見決議：同意結案。 

(四)關於核安文化績效指標的評等，其評核者與被評核者分別為

何?評等結果如何被量化? 後續處置及追蹤方法? 

諮詢意見決議：同意結案。 

(五)核電廠如何進行員工心理輔導，是否有心理師或設立輔導單

位? 

諮詢意見決議：同意結案。 

(六)台電公司在核安文化的作法值得肯定，建議將此文化推廣至

社會或非核能從業人員。 

委員諮詢提問： 

    台電公司答覆說明提到向來皆透過官網「核能資訊透明

化」專區來達到宣導溝通並澄清外界對核能之安全疑慮，請

問是否與近期台電公司停止「核能月刊」於網路上供民眾免

費閱覽一事有所衝突? 

台電公司回應說明： 

    核能月刊文章性質牽涉到較深的技術專業層面，考量其

內容為本公司相關同仁產出的研究成果，屬台電公司智慧財

產權，而非做為與民眾溝通的工具，故本公司經考量後將官

網免費閱覽之連結給予移除，另外紙本部分將會持續發行。 

諮詢意見決議：同意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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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專題報告： 

(一)核一廠除役現況及近期重要工作（略） 

(二)核一廠除役許可核發作業（略） 

(三)專題報告討論 

委員諮詢提問： 

1. 目前置於反應器廠房五樓有關除役及用過燃料吊運所需的

設備與機具，是否有做過火災危害度分析? 

2. 若核一廠一期乾貯設施遲至無法啟用，二期乾貯設施目前設

計是否能容納所有核一廠除役完成所需的用過燃料棒? 

台電公司回應說明： 

1. 委員所提應是用過燃料移至乾式貯存設施所需的設備與機

具，並非除役作業用途，而燃料從用過燃料池移至乾式貯存

設施的過程及設備，皆經過相關安全分析。 

2. 核一廠二期乾貯設施目前規劃為室內，並可滿足核一廠 2部

機所有用過燃料貯放的需求。若一期乾貯設施可以儘早取得

2 部機爐心用過燃料容量的貯放許可，核一廠除役工作不僅

可以有實質進展，也可縮短其除役期程。 

委員諮詢提問： 

1. 有關核一廠一期乾貯設施因地方政府不予核發水保完工證

明，原能會是否能與地方政府加強溝通，以傳達一期乾貯設

施對整個除役工作期程的重要性。 

2. 有關核一廠需於廠內規劃保留區，是否因為預計最終處置場

無法於除役完成前啟用，請問國內目前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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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置場最新進展為何? 

3. 請問未來核能電廠除役工作管制上，原能會核管處、輻防處

及物管局的分工為何? 

台電公司回應說明： 

1. 一期乾貯設施水保計畫，目前本公司正持續努力與地方民

眾、環團及地方政府加強溝通，初步也取得些許進展，預計

近期會有一個好的結果。 

2. 本公司依據目前所公布的「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

址設置條例」，經調查後建議金門烏坵鄉及台東達仁鄉為候

選場址，但目前地方政府未辦理公投，致相關計畫依然停滯

不前。 

原能會回應說明： 

1. 水保完工證明涉及地方政府之權責，本會已請經濟部及台電

公司再加強對地方政府溝通。 

2. 核能電廠除役雖是橫跨本會各單位的工作，但原能會仍是一

體的。因此本會各單位依職掌就除役計畫各章來進行主辦及

協辦之分工，另為加強各局處的橫向協調管理，本會已成立

由副主委所主持之除役安全管制專案小組會議，透過各局處

單位主管參與來討論所遇到的議題，相關結論亦會提送給本

會主任委員。有關核一廠除役管制，因目前爐心仍有燃料，

故由核管處來負責駐廠及管制，後續隨著除役工作的推進，

屆時輻防及核物料的議題會越來越重要，本會也會滾動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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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諮詢提問： 

1. 請問目前核一廠人事經費預算編列是來自核後端基金或是

台電公司? 

2. 核一廠除役期程預定是 25年，若提前除役完成是否合法? 

3. 除役所須拆除的部分，後續處置程序為何? 

4. 請台電公司提供相關簡要數據說明，就核一廠對核後端基金

的貢獻及運轉期間扣除除役成本後對國內所產生的經濟效

益? 

台電公司回應說明： 

1. 核一廠 108年 7月 16日以後兩部機組皆正式進入除役期間，

同年 8月 1日以後核一廠有關人事、營運維護及除役預算編

列費用皆來自於核後端基金。 

2. 由於除役剛開始，現在實質上能夠進行除役拆除作業的大概

只有像連絡鐵塔這些不受放射性物質污染的類別，而這些設

備的拆除程序，目前大致為比照運轉期間一般廢棄物管理模

式進行拆除及放行。有放射性物質污染類別的部分，則需先

進行除污後再進行偵檢量測，以做為放行或裝桶貯放管理的

標準。另因為爐心仍有燃料，因此能先行拆除之設備是很有

限的。 

3. 核一廠從民國 67年開始運轉發電，自 76年參照國際間的做

法，開始按核能發電量的一定比例提撥未來除役相關費用並

每五年滾動式檢討進行調整。目前本公司核能電廠每度發電

皆會提撥新台幣 0.17 元至核後端營運基金。核一廠商業運

轉近 40年期間陪伴我國 70年代經濟成長及渡過石油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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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對整個工業的技術提升都有所貢獻，但對國內所產生的

經濟效益貢獻並未進行量化。 

原能會回應說明： 

 若台電公司能提前完成除役，本會樂觀其成。 

八、決議事項： 

    請台電公司後續就核一廠對國內所產生的經濟效益，用較

為淺顯的數據答覆說明。 

九、本次委員會後書面諮詢意見(非決議事項)： 

    台電公司在編寫核一廠「緊急應變計畫演習」劇本時，請

配合核一廠除役現況進行編寫。 

十、散會：下午 02時 40分。 

註：本次會議為本屆第七次會議。 


